喀什经济开发区保障性住房申请表
	申请人

照片

（一寸照）
	姓 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工作单位

及职务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
	身份证号
	
	婚姻状况
	

	申请人户口

所在地
	
	申请人类别
	低保/收入（ ）住房困难（ ）新就业（ ）外来务工（ ）新市民/青年（ ）其他（          ）

	家庭成员及
同住人员情况
	姓 名
	关系
	年龄
	性别
	与申请人是否同住
	工作单位
	居民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本市

住房

情况
	现 住 址
	

	
	住  房

性  质
	1、原有私房（  ）；2、房改房（  ）；3、集资房（  ）；4、经济适用房（  ）

5、租住公房（  ）；6、租住私房（  ）7、借住私房（）；8、商品房（      ）；9、限价商品住房（   ）；10、其他（    ）。

	
	自有住房建筑面积
	      ㎡
	自有住房人均建筑面积
	㎡

	承诺书 

本人承诺所提供的基本情况及住房等情况真实有效，严格遵守公共租赁住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有关法律规定，同意接受主管部门对本人财产和住房状况等情况进行核查。如隐瞒、虚报、谎报有关情况，主管部门有权终止本人享受保障性住房资格，并无偿退出保障性住房。

   承诺人签名（加盖手印）：

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申 请 人

所在单位

证明意见


	经审查，申请人              为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职工，在喀什经济开发区没有政策性住房及私房。

 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人配偶

所在单位

证明意见


	经审查，申请人配偶        为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职工，在喀什经济开发区没有政策性住房及私房。

 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

 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外来务工，开发区辖区所在社区证明             意见
	（经核查，        在我辖区         小区居住，情况属实）

社区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

  社区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片区服务中心审核意见


	（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，现进入轮候机制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备注：如申请人未婚，配偶所在单位证明意见可不填写，如外来务工人员属开发区企业聘用职工或开发区内部职工，所在社区不再出具意见。

申请保障性住房承诺书

喀什经济开发区             ：

此有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，经我单位调查核实该同志在喀什经济开发区没有住房，符合喀什经济开发区保障性住房条件。我单位确保申请到保障性住房后统一管理，不得出租、转租、出卖、每年按时缴纳租金，因申请单位审核不严及后期管理中出现的出租、转租、出卖、拖交租金等情况，造成的后果全部由申请单位承担。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领导签字：

加盖公章：

年    月   日

